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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之前，反腐败的

力量和资源分散在不同领域、不同系统，

存在着监察范围过窄、反腐败力量分散、

体制机制不畅等问题，使反腐败工作效

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内监督得到

有效加强。在强化党内监督、用纪律

管住党员干部的同时，必须构建国家

监察体系，对党内监督达不到的地方，

或者对不适用执行党的纪律的公职人

员，依法实施监察，才能从根本上制度

上遏制腐败，真正把权力关进制度笼

子。”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咸宁市市长

王远鹤说。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校长高新才认为，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

革，组建党统一领导的反腐败工作机构

即监察委员会，将行政监察部门、预防

腐败机构和检察机关查处贪污贿赂、失

职渎职以及预防职务犯罪等部门的工

作力量整合起来，把反腐败资源集中起

来，把执纪和执法贯通起来，攥指成拳，

形成合力。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社科院法学

所研究员马一德说，通过国家立法把党

对反腐败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的体制机制

固定下来，构建党统一指挥、全面覆盖、

权威高效的监察体系，把制度优势转化

为治理效能。

“监察委员会监督范围扩大了、权限

丰富了，对监察委员会自身的要求必须严

之又严、慎之又慎，坚决防止‘灯下黑’。”

海南省监察委员会主任蓝佛安代表说，

监察机关和监察人员首先要不断增强

“四个意识”，加强自身建设。同时，坚持

以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推进规范化建设，

通过建制度、立规矩，规范内控机制，确

保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不被滥用、惩恶

扬善的利剑永不蒙尘。

贯通执纪执法，攥指成拳形成反腐合力

为新时代反腐败斗争提供坚强法治保障
代表委员审议讨论监察法草案

新华社

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

重大决策部署，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

治体制改革，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举措。

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上，出席

两会的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围

绕监察法草案，展开认真审议和热烈

讨论。大家一致认为，根据宪法制定

监察法，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

为国家意志，对于创新和完善国家监

察制度，以法治思维和方式开展反腐

败工作，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与全面深

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具

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构建集中统一、权威
高效的国家监察体系

监察法是反腐败国家立法，是一部对

国家监察工作起统领性和基础性作用的

法律。

党的十九大对深化监察体制改革作出

重要部署，强调“构建党统一指挥、全面覆

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

全国人大代表、甘肃省律师协会会长

尚伦生说：“党统一指挥，就是坚持和加强

党的统一领导；全面覆盖，就是实现对所有

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权威

高效，就是构建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国家

监察体系，攥指成拳，形成合力，把制度优

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自2016年开展试点工作以来，国家监

察体制改革蹄疾步稳：从北京、山西、浙江

3省市开展试点，到目前全国省、市、县三

级监委全部成立，一个党统一指挥、全面覆

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正在形成。

“作为试点省份，我们实现了监察委员

会与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合署办公，代表党

和国家行使监督权，加强对所有行使公权

力的公职人员的监督，形成巡视、派驻、监

察三个全覆盖的权力监督格局。”全国人大

代表、浙江省监察委主任刘建超说，制定监

察法，保证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党内监督

与国家监察有机统一，不断提高党和国家

的监督效能，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

改革的深化要求法治保障，法治的实

现离不开改革推动。代表委员们认为，当

前，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巩

固发展，但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制定监察

法，是为新形势下反腐败斗争提供坚强法

治保障的现实需求。

“制定国家监察法和设立国家监察委

员会，就是编织制度的‘笼子’。”全国人大

代表、青海省西宁市检察院公诉处处长沙

沨表示，通过制定监察法，把党的十八大以

来在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形

成的新理念新举措新经验以法律形式固定

下来，巩固和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成果，

确保反腐败斗争在规范化、制度化轨道上

行稳致远。

充分体现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的精神

“草案对党对监察工作的领导，监察

机关及其职责、监察范围和管辖、监察权

限、监察程序等都作了明确规定，内容全

面，体现了‘法不阿贵，绳不挠曲’的立法

精神。”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沧州市中

心医院党委书记温秀玲认为，草案规定

科学严谨，始终坚持以法治思维方式反

对腐败，推动了国家监察理念思路、体制

机制、方式方法与时俱进。

甘肃省庆阳市镇原县临泾镇席沟圈

村党支部书记马银萍代表说：“监察法草

案规定监察机关对6类监察对象进行监

察，涵盖了我国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

人员，实现监察对象和监察范围‘不留死

角、不留盲区’，实实在在堵住了群众身

边‘微腐败’的缺口，使制度的笼子越扎

越紧。”

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律师协会党

委副书记张慧说，监察委依法行使的监

察权，不是行政监察、反贪反渎、预防腐

败职能的简单叠加，而是在党的领导下，

代表党和国家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

人员进行监察，依托纪检、拓展监察、衔

接司法，既调查职务违法行为，又调查职

务犯罪行为，是中国特色监察道路的创

制之举。

全国政协委员、贵州贵达律师事务

所主任朱山认为，这次宪法修改专门增

设监察委员会一节，确立监察委作为国

家机构的法律地位，这是推动反腐败斗

争向纵深发展的重大制度设计，使国家

监察体制改革于宪有据，监察法制定于

宪有源，保障国家监察权在宪法框架下

有序运行。

“善治需良法，制定监察法始终坚持

问题导向这个原动力。”湖北首义律师

事务所主任律师谢文敏委员说，“草案

规定了对监察机关和监察人员的监

督，拓宽了‘让人民监督权力’的渠道，

使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更加完备、科学、

有效，有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

的现代化。”


